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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的民事行为 这里的“无效”是指不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

律后果的民事行为，其含义是指自始无效（从行为时起就无

效） 例：甲乙签订合同，该合同因违反法律而无效，该无效

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 ） A. 从人民法院裁决无效时开始计算

B. 从无效原因发现之日起计算 C. 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主张之

日起计算 D. 从行为成立之日起计算 答案: D行为自始无效。 

当然无效是指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使它有效。确定

无效是指该行为无论是否主张无效，它都是无效的。例如甲

村与乙村签订土地买卖合同，甲村没有向乙村支付款项，乙

村主张甲村支付余下款项，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这

是一个无效合同，这时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确认该合同无效

，而不是而不是按照当事人的请求违约责任。绝对无效是指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主张其无效，比如贩卖毒品的合同

。(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无效的后果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返

还原物、赔偿损失、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有恶意且损害国家利

益的情况下，追缴财产于国库。 例：无效民事行为的含义是

（ ） A. 不发生当事人预期法律后果的行为 B. 不发生任何法

律效力的行为 C. 通过当事人追认后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 D.

通过享有权利的第三人追认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 无效的民

事行为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只不过是无效的，B错。通过当事

人追认才发生法律效力，这是效力未定的行为。答案：A。 

十二. 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应当明确可变更可撤销的民



事行为，是一个已经成立并生效的行为。可撤销的原因：重

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是指

一个行为的后果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它只适用财产行为而

不适用身份行为，并所有财产行为都存在显失公平，比如赠

与行为，因此说它只适用有偿行为，并不是所有的有偿行为

都适用显失公平，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处于一种不平等地位或

实质上不平等地位的情况下，才适用显失公平。显失公平的

衡量标准：行为成立时的市场行情。显失公平是针对有市场

价格，而不是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行为。 撤销权是形

成权，为民事行为成立时的受害人享有。撤销权的行使期间

是一个除斥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1年，

权利人行使撤销权，民事行为自始无效；权利人不行使撤销

权，民事行为继续有效。(北京安 通学校提供) 例：可撤销的

民事行为，被撤销的（ ） A. 溯及于行为成立时起无效 B. 自

被撤销之日起无效 C. 是否具有溯及力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

决定 D. 是否具有溯及力由当事人约定 本题涉及到可撤销的民

事法律行为被撤销后的行为效力问题。《民通意见》59条规

定：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时无效。答案A。 十三.效

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是指效力处于不确定

的状态的行为。包括民事行为能力的欠缺、处分权限欠缺、

代理权欠缺、同意权欠缺（债权的转移）。该行为由权利人

（第三人）的追认而生效，权利人享有追认权和拒绝权，相

对人享有催告权和撤销权。这里的相对人的撤销权和前面所

讲的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中的撤销权，在行使上是不同的，前

面的撤销权要通过人民法院诉讼的方式行使；这里的撤销权

则不需要。(北京安通学校 提供) 例：甲因外出，将自己的电



视机交给乙保管，乙以自己的名义将电视机卖给丙，丙不知

情并支付相应价款。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 乙与丙

之间的买卖行为属于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理由是欠缺代理

权 B． 乙与丙之间的买卖行为属于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理

由是欠缺处分权 C． 乙与丙之间的买卖行为属于无效的民事

行为，理由是欠缺处分权 D． 乙与丙之间的买卖行为属于可

撤消的民事行为，理由是欠缺代理权 考察两个知识点：行为

的性质和依据什么原因而导致该行为的性质。根据合同法，

它是一个无权处分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效力未定的民事行

为。乙以自己的名义将电视卖给丙，不存在代理关系。答案B

。 十四.乘人之危和单方允诺的行为 乘人之危，依照民法通

则，它是无效民事行为的原因；依照合同法，它是可撤消的

原因。单方允诺是有效的民事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